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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政复〔2019〕142号                 ━━━━━━━━━━━━━━━━━━━━━━━━━━━━

盈江县人民政府关于
中央皓城二期建设项目规划调整的批复

县自然资源局：
    《盈江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中央皓城二期项目规划调整的请示》（盈自然资请〔2019〕116号）收悉。经县人民政府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是同意取消2019年3月17日县规委会审查通过的中央皓城二期东侧小高层旁1栋双拼底层建筑，作为盈江县风情雅苑整体项目公共停车位；二是同意盈江县风情雅苑整体项目绿地率指标由35%调整为30%，建筑密度由30%调整为35%；三是同意将中央皓城二期最新规划方案在县人民政府网站及县自然资源局信息公开网专栏进行公示，并在项目用地周边进行张贴公示。
请你局接文后，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程序要求，做好中央皓城二期项目的规划调整工作。

附件：盈江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中央皓城二期项目规划调整的请示



                         盈江县人民政府
                                2019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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